
同位素实验室安全手册 

1． 同位素实验设计 

1．1 实验设计必须尽量使放射性材料的扩散最小化，防止任何不必要的人员和

材料流动。 

1．2 实验时间的安排要尽量宽裕。 

1．3 新技术的引进必须在正式实验前使用无放射性或低放射性的材料进行预

实验。 

1．4 进行同位素实验的实验室必须是专用的，其范围要清楚界定，并在显眼的

位置做好警示标记，实验区要定期进行活度检测，确保放射活度出于安全

水平内。 

1．5 任何用于同位素实验的设备、玻璃器皿、工具和清洁设备必须做好详细标

记，不得用于其它非放射性实验中；特殊仪器不得不要共用的，必须保证

其不受同位素沾污。 

1．6 在实验材料可选择的情况下，优先考虑毒性小、放射活度低的材料。 

1．7 放射性材料使用时，其使用量在可能的前提下越小越好。 

1．8 实验方法要提前透彻研究，实验过程要尽量控制放射性材料的扩散，尤其

要注意的是空气中的浮质、气体、蒸汽和扬尘的影响。 

2． 实验防护 

2．1 以下物品不得带入实验室或在实验室中使用： 

食物和饮料 

任何香烟类物品 

手提包 

脣膏等一切化妆品 

食用器皿 

2．2 离开控制区必须彻底清洁双手，尤其注意指甲、手指间和手指的边缘部分。 

2．3 离开控制区必须用检测仪彻底检测手部、鞋子和衣服。 

2．4 任何开封或者没有开封的放射源不得用手直接拿取。 

2．5 放射源必须放置在具有遮挡射线功能的器皿或容器中，该容器最好要有手

柄，且开合要简单易操作，放射源在不同区域的安全可检测剂量必须满足以下规



定： 

1）在控制区内<10µSV/h 

2）在缓冲区内<3µSV/h 

3）在普通公共区域内<0.1µSV/h 

2．6 实验操作要在多层防护下进行，以避免放射源滴落在实验台面上。可以在

桌面上放置铁托盘，在托盘上铺一层吸水性强的纸巾。该吸水纸要在实验完毕后

及时更换和处理掉。实验用的小仪器和工具都要放在如上所述的托盘上，吸管等

要接触放射源的物件不得直接放在桌面和凳子上。 

2．7 在同位素实验室内任何操作都不能直接用嘴进行，需要用到嘴来操作的仪

器不得在该实验室内使用。 

2．8 皮肤上有伤口（无论是否包扎）的人员不得进入该实验室。 

2．9 实验室中不得使用边缘有坏损、容易割伤皮肤的容器和玻璃器皿。 

2．10 在该实验室使用的标签必须是自带粘性的，需要使用水或者胶水才能黏贴

的标签不得使用。 

2．11 即使所操作的放射源放射剂量很小，进入控制区的人员也必须穿戴防护实

验服、鞋套、手套。 

2．12 进入实验室必须穿戴橡胶手套，但必须明确橡胶手套仅能阻止皮肤直接接

触放射源，并不能够阻隔射线。 

2．14 不得直接戴着手套去触碰日光灯管、开关、门把手等公共用品，以防止沾

污，如需碰触请垫上一层干净的纸巾。这些物品日后需要找专业人员来修理和更

换，请尊重这些人员的生命安全！ 

2．14 任何冲洗被沾污物件的废水不得直接倒入下水道，应用容器盛好倒入专门

的废液桶。 

2．15 穿戴手套时要注意，外面是沾污面，里面是干净面，切记不要用外面触碰

到里面干净的部分。 

2．16 如果放射性沾污可能出现在空气、蒸汽、扬尘和烟雾中时，操作必须在手

套操作箱或者是通风厨中进行。 

2．17 实验设计优先考虑过程干燥的实验操作。 

2．18 不要经常移动实验室内的物件。 



2．19 若不小心溅落放射源，必须立即清理，以防止干燥过程放射源进入空气。 

使用动物实验的人员还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2．21 排泄物、身体组织都属于放射性废弃物，必须妥善处理，以防止腐烂分解

造成的放射性污染扩散。推荐使用 1）冻存；2）消毒剂；3）塑料袋封存。 

2．22 排泄物、身体组织等的储存必须放置在专门的容器中。 

2．23 装有标记同位素动物的箱笼必须在显眼的位置做好警示标记和详细标注：

同位素类型、放射性活度、使用时间。 

2．24 不允许实验动物、器皿、箱笼在放射性和非放射性实验室间流动。 

2．25 实验过程要尽量防止被标记后的动物咬伤，同时要注意由于动物的移动和

咳嗽造成的空气污染。 

2．26 必须考虑到寄生虫等潜在的污染扩散因素。 

3． 放射源的储藏 

3．1 所有的放射源都必须明确标记出详细信息：活性、日期和化学成分。 

3．2 放置放射源的地方必须充分隔离和屏蔽。 

3．3 只有专业人员方可将放射源移入或移出储藏地。 

3．4 储藏地的火灾危险系数必须最小。 

3．5 储藏地必须定期检查以防止可能出现的沾污。 

3．6 放射源如果容易释放放射性气体，打开前必须确保其能够与外界空气相通，

且尽量使用机械式手段。 

3．7 所有放射源都必须详细记录在册。 

3．8 装有放射源的瓶子必须放置在足够大的的容器中，以确保整个放射源都在

其中而不至于遭到损坏。 

3．9 如果容易着火、爆炸和产生泡沫的液体放射源放置于敞口容器中时，必须

时刻保持警惕。 

4． 转移与运输 

4．1 如果不必要，不得转移放射源。 

4．2 如果需要运输放射源，必须将放射源放置在有充分屏蔽作用且密封的容器

中。该容器必须足够密封且能够避免因不慎倾斜造成放射源的溢出。 

4．3 装有放射源的容器外必须在显眼的位置做警示标记，诸如放射源的性质、



物理状态和活性（单位为 Bq，KBq，MBq 等）。 

4．4 运输过程中，一旦发现放射源遗失，必须立即通知管理人员。 

4．5 只有专业人员方可进行放射源的运输。 

5． 突发情况 

在整个实验过程当中，任何突发事件都要认定为非常危险的事故，事实也是

如此。该类事件的范围很广，包括放射源的滴溅等简单的事故和诸如洪水和地震

等自然灾害。 

5．1 任何情况下，人员的生命安全是最为重要的。 

5．2 严重的火灾是所有污染灾害中需要优先处理的。 

5．3 如果灾害发生，立即用合适的方式通知附近的所有人，同时报警。 

5．4 如果是简单的放射源渗漏或者滴溅，没有其它复杂因素的情况下，首先要

控制住污染的影响范围，然后将污染区域的标记出来。 

5．5 人员如果不慎沾上放射源，必须立即更换衣服、将双手和身体上受到污染

的地方冲洗干净。 

5．6 危险发生后，与安全处理无关的人员请立即离开污染区域。 

5．7 除非受伤或者其它紧急需要，撤出污染区域的人员必须在缓冲区待命，直

到除去鞋、衣服等，通过仪器检测后方可离去，以避免污染物的进一步扩散。 

5．8 如果需要封闭实验室，所有的通风系统和门窗都必须关闭。当然，具体情

况具体分析。 

5．9 再次进入沾污区域的人员，必须是做好一切防护的专业人员。直到专家公

布该区域安全后方可再次进入。 

5．10 所有的突发事件必须全部详细汇报。 

6． 排除污染 

6．1 个人方面 

6．1．1 眼睛受到沾污后必须立即处理。不仅仅是因为放射性物质的危害还要考

虑到放射源其化学成分对眼睛造成的异质性的、机械性的和化学刺激。因此，一

旦沾污马上用大量的水冲洗，或者使用合适的药品冲洗。 

6．1．2 必须防止污染扩散至身体其它未受污染的区域和进入身体内部。如果有

这种扩散的趋势，必须想办法将污染源除去或者用防护器具将未受污染的部分遮



盖。 

6．1．3 较不明确的污染物可以用水和肥皂来洗涤。 

1）使用温水；2）肥皂不要是磨砂质的或者强碱性的；3）可以用软的刷子辅助，

但是不要磨损皮肤；4）一次清洗几分钟，多次清洗，反复检测，直到确定对皮

肤没有危害。 

6．1．4 若以上方法无效，请及时就医。 

6．1．5 皮肤的褶皱处、头发、指甲、指间和指头需要特别注意。 

6．1．6 尽量不要使用酸性和碱性的有机溶剂。 

6．1．7 在沾污事件发生后，在进行沾污处理后还要用没有污染的毛巾、拖把等

将该区域擦干，然后进行表面沾污检测；进行干燥处理的毛巾和拖把视为放射性

废弃物处理。 

6．1．8 如果沾污发生在脸部，处理沾污时应该注意不要使污染扩散至眼睛和嘴

唇。 

6．1．9 如果出现清洗无法除去污染物的情况，则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进一步清

除污染物。 

6．2 设备与表面的去沾污 

6．2．1 处理设备污染时，应优先考虑设备的可持续利用，而不应该考虑处理污

染的费用。 

6．2．2 如果污染源的半衰期很短，那么可以考虑将污染物件储存至活性衰减至

没有危害时，而不必设法当时就去除沾污。 

6．2．3 仪器设备沾污后，必须立即进行沾污的处理工作，以防止拖延时间后沾

污难以去除。经验表明，润湿后沾污的去除更加容易。 

6．2．4 玻璃器皿与工具的去沾污应在通风橱中进行或者在特殊的去沾污区域。 

6．2．5 预先用惰性化学药品处理后会减少玻璃器皿对放射性物质的吸附。 

6．2．6 有时候也可以将污染物件浸入稳定同位素溶液中，但这种方法的效果比

较缓慢。 

6．2．7 用来清洁的溶液不得倒回溶剂瓶中反复使用。 

6．2．8 经过上述处理后，仪器设备仍然检测出超出允许范围的放射活度，那么

该仪器不得继续使用而应该视为放射性废弃物。 



6．2．9 溅落造成的污染应该用吸水性强的纸巾等材料处理，注意不要扩大污染

的范围，只要拿纸巾轻轻沾取，不要涂抹式擦除。处理污染物时，保持潮湿状态

最有利（干燥状态下容易产生放射性的粉尘）。注意不要用流水冲洗，这样会造

成污染物的扩散。 

6．2．10 在无孔的表面发生沾污时，可以用黏性的胶带或者可剥离的涂料对松

散且干燥的污染物进行清除。 

6．2．11 除非经检测合格，被沾污的衣物和亚麻制品不得拿到公共洗涤产所进

行洗涤。 

6．2．12 若被沾污的衣物和亚麻制品无法去沾污到安全水平，必须视为放射性

垃圾。 

 


